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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8年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建设规范（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市（州）农委（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长白山管委会环资局，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农业局（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县（市、区）农业局（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将《2018年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建设规范（申报指南）》印发给你们，请各地认真做好项目申报、审批工作。
附件：2018年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建设
规范（申报指南）

          吉林省农业委员会

2018年3月16日

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3月16日印发
2018年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建设规范（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安排部署，根据《吉林省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省级专项资金投入带动作用，现制定2018年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建设规范（申报指南），具体要求如下：

一、补助范围

    根据2017年吉林省农业委员会、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发布2018年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点村审定结果的通知》（吉农科发〔2017〕11号）文件，确定的431个省级重点村（含2016年增加的25个省级重点村）。

二、补助原则

1.总体平衡。重点村的项目补助资金实行总体平衡，根据重点村规模大小、建设实际和原有条件基础等情况，适当确定补助额度。
2.相对集中。补助项目要具备一定的规模，尽量避免出现项目过小过多、投资分散。每个村申报项目1—2个，不得超过2个。
3.尊重民意。按照村“两委”和农民群众意愿确定建设项目。
4.明确绩效。根据实施规模、实施效果等明确项目建设绩效目标。

三、项目支持方向
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原则上不支持围墙大门改造和休闲文化广场建设项目。
四、资金分配使用和申报审批程序
（一）专项资金提前下达。省综合考虑各地新农村建设情况、地方经济和财政情况、绩效评价结果等因素，省财政厅按每个市（州）、县（市）重点村数量，确定各地重点村专项资金支持额度，按平均每个村41.5万元左右的资金规模，已于2月13日，提前一次性下达到各市（州）、县（市）财政局。
（二）项目申报审批程序。各市（州）、县（市）农业和财政部门根据省下达的专项资金额度，帮助重点村搞好项目设计和预算，组织重点村进行项目申报，填报项目申报表（详见附表3）。项目申报时，要履行好村党组织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决定、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公示7天和乡镇政府签署意见等程序。市（州）、县（市）农业和财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论证，论证后联合行文审批。
（三）制定年度绩效目标。根据《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试行）》（吉财乡〔2012〕195号）文件的规定，省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管理。省农委根据省财政厅批复的绩效目标，组织各市（州）、县（市、区）农业部门对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各市（州）、县（市）在申报项目的同时填报2018年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绩效目标备案表（详见附表2）。
（四）报省备案。4月30日前，各市（州）、县（市）按照建设规范（申报指南）重点支持的项目进行审批备案，需要备案的材料包括：项目审批文件、项目备案表（详见附表1）、绩效目标备案表（详见附表2）、有关论证意见一并报吉林省农业委员会（新农村办）和吉林省财政厅备案。2018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申报表各地申报时用，省里不再备案。
（五）贫困县资金整合使用。纳入统筹整合使用财政资金试点的8个国贫县和7个省定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区），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6〕61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省定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区）开展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财政资金试点的意见》（吉政办发〔2017〕60号）执行。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州）和县（市）负责项目申报、审批和实施的具体责任，务必要高度重视。项目申报要严格按照建设规范（申报指南）执行，切实履行项目申报审批的监管责任，不可超出项目支持范围，超出范围重新履行审批手续。
（二）搞好规划设计。各地在选择项目时，要依据本村建设规划，科学把握各村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等，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
（三）跟踪督导检查。2018年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各地要加强督导检查，继续实施项目跟踪绩效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做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验收、当年兑付专项资金。
（四）项目公开公示。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各地项目审批后，要及时将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吉林省农业委员会（新农村办）
通讯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486号
邮政编码：130033
联系电话：0431-88904197  13644308666
联 系 人：刘兆千

吉林省财政厅乡镇财政处

通讯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3646号

邮政编码：130021

联系电话：0431-88553931   15304457159
联 系 人：谢志国
附表：1．2018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审
         批备案表
      2．2018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绩
         效目标备案表
      3．2018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

         申报表

附表1：

2018年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审批备案表
填报单位：         市（州）、县（市）（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重点村
	项目

名称
	建设

内容
	实施

规模
	总投资
	农民

筹资
	村集体

投资
	地方财政投入
	社会

捐赠
	其他项目投入
	省级专项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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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附表2：

2018年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补助项目绩效目标备案表
填报单位：         市（州）、县（市）（盖章）             填表日期：

	专项资金名称
	吉林省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市县主管部门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   

延续项目 □
	专项实施期
	2016年-2020年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资金（万元）
	其中：省级补助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绩效

目标
	年度目标
	实施期目标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5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分值

	
	产出

指标

（24分）
	数量指标
	支持项目数量
	
	6

	
	
	质量指标
	项目检查覆盖率
	
	6

	
	
	
	项目验收合格率
	
	6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6

	
	效果

指标

（26分）
	经济效益
	带动社会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
	
	5

	
	
	
	带动社会投入重点村项目建设资金
	
	5

	
	
	社会效益指标
	生产生活改善情况（抽样结果满意率）
	
	4

	
	
	
	村容村貌改善情况（抽样结果满意率）
	
	4

	
	
	满意度指标
	项目公开情况
	
	4

	
	
	
	重点村农民服务满意度
	
	4


附表3：

2018年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县（市、区）  乡（镇）    村（盖章）
法定代表人姓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吉林省农业委员会  制

2018年吉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申报表
填报单位：                      县（市、区）                镇                         村（盖章）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内容
	实施规模
	建设

期限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万元）
	备注

	
	
	
	
	
	总投资
	农民

筹资
	集体

投资
	地方财政投入
	社会

捐赠
	其他项目投入
	申请省级专项资金补助
	

	
	
	
	
	
	
	
	
	
	
	
	
	

	
	
	
	
	
	
	
	
	
	
	
	
	

	
	
	
	
	
	
	
	
	
	
	
	
	

	
	
	
	
	
	
	
	
	
	
	
	
	

	总计
	
	
	
	
	
	
	
	
	
	
	
	


填报说明：

项目名称：指《通知》中补助项目目录确定项目名称，分别是农村道路建设项目、路边排水沟建设项目、休闲文化广场建设项目、农户围墙大门改造项目、路灯项目。

建设地点：指项目计划实施地点。

建设内容：指项目计划主要内容。

建设规模：指项目计划实施规模。填写时请注意要统一单位，农村道路建设项目（注明是水泥路、柏油路、铺砖路，不支持砂石路，路宽为米，路长为公里，也可附加标注平方米）、路边排水沟建设项目（延长米）、休闲文化广场建设项目（平方米）、农户围墙大门改造项目（围墙为延长米，大门为个数）、路灯项目（盏）。

建设期限：指项目计划实施期限，本年度完成。

重点村申报项目审核表
	村民委员会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乡（镇）
人民政府
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农业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州）
农业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州）
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注：县、市所辖的重点村不需要签署市（州）财政部门审核意见，区所辖的重点村需要签署市（州）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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